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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潢川县黄寺岗

镇一受害人亲属敲锣打鼓

来到潢川县公安交警大

队， 将一面写着 “酷暑追

凶、伸张正义”的锦旗送到

办案民警手中， 对民警快

速破案、 成功抓获交通肇

事嫌疑人表示感谢！经查，

今年

7

月

10

日

20

时

10

分 ，

312

国道潢川县黄寺

岗客运站门前， 司机邵某

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与行人胡某发生相撞，后

来胡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黄公轩 摄

电价已改 电表在修

中山南路金城商住楼住户高价电问题已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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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 张继疆 孙浩然）本报

7

月

23

日

A4

版刊登了题为 《交了三年高价

电 居民不敢过夏天》的报道，后经过多方协

调， 困扰了该小区居民达三年之久的高价电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据了解， 金城商住楼系

1998

年中山南

路老城办事处旧城改造项目 ， 现 有 居 民

20

户 ， 其 中

15

户 为 浉 河 区 原 直 管 公 房

返 迁 户 ，

5

户 为 老 城 办 事 处 返 迁 住户 。

项目建成后 ，开发商未将商业用电改为民

用电（商业用电为

0.77

元

/

度，民用电为

0.56

元

/

度 ）， 导致

2010

年以来居民每度电多交

0.21

元。

报道刊发后，记者多方联系和协调此事，

8

月

16

日，记者从浉河区区委督察室了解到，

该小区住户电费已调整。

8

月

19

日，记者再次

走访该小区时，该小区住户纷纷对处理结果

表示满意 ，并告诉记者 ，已接到通知称

,

从

8

月 起 电 费 将 由

0.77

元

/

度 调 整 为

0.56

元

/

度 ，不过 ，由于每户一个小电表 ，然后

汇总到小区的总电表上， 电费的收取将会是

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据了解，开发商现已将

住户相关证件的复印件取走， 正在办理一户

一表，到那时，困扰小区居民三年之久的电价

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此外， 该返迁楼原有两处已建成的公共

厕所（一处位于二楼，一处位于一楼），但开发

商无故将二楼的一处予以拆除， 作为堆放杂

物的储藏室，不让居民使用，并将一楼厕所交

由商户“美丽心情”使用。 因两处公厕均无法

使用，造成居民生活极为不便。 经过协调，公

共厕所将把钥匙分配给附近的两家住户，共

同使用。

村民祭祀引发火灾

中元节祭祀需防火

信阳消息（记者 张勇）农历七月十

五日是传统节日中元节。每逢此节，人们

都用传统方式祭奠先人， 一些市民不分

场合，在山林里焚烧纸钱香火，由此引发

的火灾层出不穷。

8

月

19

日，记者在罗山县彭新镇采

访时了解到，该镇村民杨欣（化名）在山

林边烧纸祭祀引发大火。 由于近期我市

大旱，林地里堆积厚厚的枯叶，加之当时

37℃

以上的高温，火势迅速蔓延，杨欣被

高温包裹，倒地昏迷。闻讯赶来的乡镇干

部、 当地群众和森林消防一边灭火一边

抢救杨欣。当时杨欣身上多处烧伤，生命

垂危。

经过一天一夜的扑救， 大火终于被

扑灭。目前，杨欣正在驻马店市一家烧伤

医院里接受治疗。

据记者了解到，每到中元节，我市市

民都在大街小巷、 十字路口等地方烧纸

祭祀，存在安全隐患。市消防部门提醒市

民，焚烧香蜡纸烛拜祭时一定要谨慎，火

未彻底熄灭人不能离开； 烧香燃烛应选

择避风处，同时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对燃

毕后的灰烬应检查， 谨防死灰复燃引发

火灾；小区草坪、燃气管道旁、高压线下、

汽车旁、化粪池边、芦苇或草垛及工地、

工棚附近不要焚烧香纸。

责任田边界起纠纷

男子持砖头砸伤对方领刑

信阳消息（吕志豪 吴未未）一男子

因与本村村民地界纠纷， 持砖头将对方

脚踝砸伤而获刑。

2013

年

8

月

15

日，固

始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

余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

2013

年

3

月

12

日

9

时许， 被告人

余某与本村村民傅某因责任田边界问题

发生纠纷，并引起双方厮打，余用砖头将

傅某脚踝砸伤。 经固始县公安局法医鉴

定，傅某的伤情为轻伤。

事件发生后，经群众报警，公安机关

将被告人抓获。

2013

年

3

月

30

日， 被告人家人与

被害人达成协议， 由被告人赔偿被害人

各项损失共计

5000

元。被害人对被告人

行为表示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余某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

意伤害罪。本案因民间纠纷引起，被告人

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积极赔偿被害人

损失，取得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鉴

于固始县司法局出具书面意见书， 称被

告人平时表现良好，愿意对其实施帮教，

综合本案案情及被告人的认罪、 悔罪表

现，依法决定对其适用缓刑。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

因购机票心生不满

一小伙微博扬言炸机场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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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鲍翔宇）

8

月

14

日下午，家住

商城县的岳某花了

300

多元网购了一张机

票，当他第二天上网查看票价时 ，同一趟飞

机的机票竟然便宜了

100

多元 ，岳某越想

越气 ， “网购 还 带 这 样 玩 人 ！ ” 于是打开

自己的微博发帖 ：“我每次呼天抢地 ，捶胸

顿足的时刻都是我自己手贱！ 我今天又看

了机票，我现在就想去炸机场了。 我不会被查

水表吧。 ”

这一发不当紧， 网络的力量很快就显示

出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阅读了这条微

博， 公安机关网络监察部门和国家安全保卫

部门的民警也注意到这条信息， 很多人看了

这条微博都不寒而栗，纷纷评论说：“真恐怖，

敢炸机场。 ”“坐飞机的人要小心了……”商城

县公安局网络监察大队和国家保卫大队的民

警得此线索后， 考虑到此事关系到国家民航

运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鉴于事态的不

确定性和严重性 ， 民警迅速开展工作 ，千

方百计找到此人 ，确保其危险计划不能得

逞 ，经过几个小时的辛勤工作民警终于查

找到了他的上网账号和登记姓名 ，在商城

县公安局鲇鱼山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 两

队民警火速赶到岳某的住处。 在证据面前，岳

某对自己于

8

月

15

日

22

时许在微博上发布

谣言“想去炸机场”的事实供认不讳。 商城公

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 岳某行为已构成

扬言实施爆炸扰乱公共秩序罪， 对其采取行

政拘留

3

日的处罚。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任何人都可以

自由发言，但是开放的空间也有法律的监管，

在网上散步谣言、发布恐怖威胁言论、制造紧

张气愤给民众造成恐慌甚至损失都要负法律

责任，岳某这一次好好地接受了一堂“生动”

的法制教育课。


